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就學貸款申請注意事項 
 

   依據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7 日教育部修正核定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規定辦理 

 

一、申請之要件：  

（一）學生本人及家長（或監護人）全家（包含父母 、本人及配偶）年度

綜合所得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依政府每年公佈之標準額度為

準）。目前標準如下： 

A 級：家庭年收入在 114 萬以內者。在學就讀期間利息由政府全額

補助 ，或其他特殊情況，經學校認定有貸款必要者。 

B 級：家庭年收入在 114 萬~120 萬者。在學就讀期間利息由政府補

助半數，自付半數。 

C 級：家庭年收入在 120 萬以上者， 學生本人及其兄弟姊妹有二

人以上子女就讀高中（職）以上學校者，利息按月全額自付。 

（二）家庭年綜合所得計算方式： 

1. 學生未婚者，為其與法定代理人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2. 學生成年且未婚，為其與父母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其父母離婚

者，為其父或母之一方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3. 學生成年且未婚，而其父母均死亡者，為本人之所得總額。 

4. 學生已婚者，為其與配偶合計之家庭所得總額。 

5. 學生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 

（三）學生本人、法定代理人、配偶、保證人，需具中華民國籍，並有登

記者，且有盡納稅盡義務者。 

二、可申請貸款之項： 

（一）學雜費：依學校規定費用（含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之分費 ）。 

（二）實習費：依學校規定費用，包括電腦實習費。 

（三）學生平安保險費：依學校規定費用。 

（四）住宿費：凡住宿校內、外者，均可辦理就貸 12,000 元（依學校住宿

費用）。 

（五）書籍費：依教育部規定，金額最高不得超過 3,000 元。 

（六）海外研修費 ：限「學海飛颺」 、「學海惜珠」獲獎之學生，每學年

以 44 萬元為上限。 



（七）生活費：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上限 4 萬元；中低收入戶學生，每

期上限 2 萬元。 

� 以上（四）、（五）、（六）、（七）項可依需要自行向銀行要求申貸（俟財稅資

料中心審查通過後，再由學校辦理退款）。 

� 三、申請貸款之程序：  

（一）備齊以下資料，學生及保證人（父母或配偶）於註冊前至高雄銀行高雄銀行高雄銀行高雄銀行

及其各地分行及其各地分行及其各地分行及其各地分行 ，辦理借貸對保手續。 

（二）高雄銀行聯絡電話：（07）2863358 轉 13 辦理對保手續。 

銀行辦理時間銀行辦理時間銀行辦理時間銀行辦理時間：：：：第一學期第一學期第一學期第一學期 8/1 -9/30；；；；第二學期第二學期第二學期第二學期 1/15 -2/28 ，逾時不

予辦理 。 

保證人保證人保證人保證人：：：： 

1. 未成年人（滿 20 歲且未婚者）：法定代理人父母雙方共同擔任；

如父母離異，由監護人一方擔任；父母雙亡，由遺囑指定或法院

選定之監護人擔任。如法定代理人均非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

民者，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後，得另覓適當之成年人一人擔任保證

人。 

2. 已成年學生或已婚學生：由父母一方或配偶擔任保證人， 如另覓

適當之成年人作保，需附財力證明或在職證明或扣繳憑單。 

3. 第一次申請時第一次申請時第一次申請時第一次申請時，學生應邀同法定代理人（兼保證人）或保證人同

行親自辦理，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請第二次以後申請第二次以後申請第二次以後申請，，，，學生持有關文件前學生持有關文件前學生持有關文件前學生持有關文件前

往辦理即可往辦理即可往辦理即可往辦理即可（父母可不必同行）。 

� 對保前，先於高雄銀行網站線上填妥就學貸款有關資料，至高雄

銀行辦理對保時，將資料親自簽名後交給銀行，節省等候時間，

（填寫流程-請見高銀申請及對保流程）。 

� 學生證正本及其正、反面影本乙份（新生憑錄取入學通知單，報

到註冊前先影印乙份自存）。 

� 未繳費之繳費單（辦理貸款之學生，請務必不要先繳交各項費

用）。 

� 學生與家長印章及身分證影本各乙份。 

� 學生本人及保證人之三個月內戶籍謄本乙份（如戶籍不同者，需

分別檢附），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申辦者免再繳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申辦者免再繳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申辦者免再繳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申辦者免再繳。 



（三） 保證人不克親自辦理對保手續時，得由學生持保證人之身分證正本、

印章、印鑑證明（戶政事務所申請）及保證（授權）書（高雄銀行

網路備有公證授權書），連同上述各項資料至高雄銀行辦理對保手

續。 

（四） 可貸款金額為扣除可減免後之差額。凡學生己享受全部公費或己獲

得政府主辦之其他無息助學貸款者，不得申請貸款。但辦理學雜費

減免或已請教育部助學金之學生，貸款金額為減除教育部減免、助

學金補助費後之差額；具減免優待學雜費者，需備齊資料，先至學先至學先至學先至學

務組辦理減免手續務組辦理減免手續務組辦理減免手續務組辦理減免手續。可貸款金額為扣除可減免後之差額。 

（五）學生辦妥對保後須至學校網站（http://www.wzu.edu.tw 登錄就貸申請

資料，並列印就貸申請表（A4 紙張）。資訊服務入口網 → 登入 →

校務資訊 → 校務資訊系統 → 申請 → 學務申請作業 → 就學貸

款申請作業 → 資料登錄 → 存檔 → 列印就學貸款申請表。 

（六） 一般舊生於開學三日內至進修部總務組繳交銀行發還之「「「「就貸申請就貸申請就貸申請就貸申請/ 

撥款通知書撥款通知書撥款通知書撥款通知書」」」」及上網登錄就貸資料之及上網登錄就貸資料之及上網登錄就貸資料之及上網登錄就貸資料之「「「「就就就就學學學學貸貸貸貸款款款款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核對申貸

金額及其他有關資料（須與銀行就貸申請/撥款通知書所填資料相

符）。 

（七） 新生於接獲入學通知單及繳費後，於 8 月 1 日起（正確時間由銀行

通知，見學校網站公告），即可至依照三之（一）至（三）項至高雄

銀行及其各地分辦理對保手續， 如學號在註冊前已公佈，須將個人

就貸資料上網登錄並列印就就就就學學學學貸貸貸貸款款款款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併同銀行發還之「就貸

申請/撥款通知書」於註冊時繳交，核對申請金額。如註冊前學號尚

未公佈，則先繳「就貸申請/撥款通知書」，俟教務組公佈學號後，

再依照三之（四）項上網登錄就學貸款資料，於新生訓練或開學後

三日內，至總務組補交補交補交補交「「「「就就就就學學學學貸貸貸貸款款款款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 

（八） 新生如在註冊時前不及申貸者，可先上網在生活輔導組「表格下載」

處填具乙份「切結書」，於註冊時繳交， 即可先免繳學雜等各費。

惟須於開學前至高雄銀行及其各地分行補辦就貸對保手續，完成後 

再依上項（五）之規定登錄並列印，於新生訓練或開學後三日內將

「「「「就就就就學學學學貸貸貸貸款款款款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補交至總務組。 

（九） 學生未依規定完成上述申請貸款程序，視同未完成註冊處理。並須

補繳學雜費。 



（十） 學校將造具清冊送教育部轉財政部稅資料中心審查申貸資格，未符

合標準者由學校通知學生補繳雜各費，不得有異議。 

（十一）當學期已向承貸銀行申請就學貸款之學生，在財稅資料中心未查覆

家庭所得等級之前，辦理休退學，須繳交父母（監護人）及學生之

前一年度家庭綜合所得資料清單及戶籍謄本各 1份，由學校審查。

另依教育部休、退學退費標準比例，至高雄銀行修改貸款金額。 

四、償還規定： 

（一） 本貸款於應屆畢業（延畢）服役前，應主動至銀行辦理延期償還申

請，俟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或服完義務兵役、替代役後滿一年之

日，開始分期攤還本息。 

（二） 因故退、休學，應主動至銀行辦理延期償還申請，未繼續升學者，

應於退學或休學滿一年之日起開始償還 。 

（三）參加教育實習者，得至實習期滿後一年之日起開始償還。 

（四） 償還貸款期限為貸款一學期者，得以一年計，餘此類推。前三項學

生於償還貸款之前一年度，平均所得未達新台幣 3 萬元（前一年度

如有就學或服義務兵役之緩繳期間不予列計），及為低收入戶及中低

收入戶者，得於申請緩繳貸款本金，最多以申請 3 次為限，每次申

請緩繳期限為乙年，貸款到期日並隨緩繳期限順延，其緩繳期間之

利息由教育部負擔。依前項規定申請緩繳貸款本金三次者，得申請

延長償還貸款期限，貸款 1 學期以 1.5 年計，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者得以 2 年計。其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教育部酌予補貼 2 碼。 

（五） 已逾應償還起算日或已開始還款之學生，如符合前項（四）規定者，

應先將逾期間之已到期本息，違約金償還後，始得依前（四）項規

定申請緩繳貸寬本金或延長償還貸款期限。其緩繳及延長償還貸款

期間之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 

（六） 前（一）至（三）項清償之期限，學生得自願提前清償或縮短償還

期限。但承貸銀行並得視特殊情況調整之。 

（七） 出國留學、定居或出國就業者，應於出國前一次償還。（教育部核准

之留學，可申請延期還款，延期之利息，由各級主管機關負擔）。 

（八） 在職專班者，應自簽訂借據當時教育階段學程學業完成日（如未繼

續升學者）之次日起、或自最後教育階段學程學業完成日（如繼續



在國內升學者）之次日起，開始攤還起本息。 

（九） 延修、復學及轉至他校就讀生，於註冊後，需上高雄銀行網站填寫

「延期償還申請/切結書」及學生證影本各乙份郵寄高雄銀行前金分

行，地址：801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 145 號 3樓。 

（十） 利率：按中華郵政一年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為指標利率，教育主

管機關負擔者加 1.4％計算；學生負擔者，加 0.55％計算。指標利率

隨中華郵政機動利率變動而調整。加碼部分由教育部適時檢討調整

並公告之。 

（十一）逾期未還，將遭承貸銀行依法求償，並列為債信不良往來戶，對個

人權益影響至鉅。 

有關就學貸款任何疑問有關就學貸款任何疑問有關就學貸款任何疑問有關就學貸款任何疑問，，，，請洽詢進修部總務組請洽詢進修部總務組請洽詢進修部總務組請洽詢進修部總務組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7 -3426031 轉轉轉轉 3131 


